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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選舉呈請和司法覆核
第一部分：提出選舉呈請的理由

6.1
要質疑選舉結果可提出選舉呈請，但提出選舉呈請的理由，祗限於由選舉主任宣布當選的人因以下緣故並非妥為當選－

(a)
該人並沒有資格獲提名為候選人；

(b)
該人巳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

(c)
該人本應已喪失當選資格，但卻沒有被取消該資格；

(d)
他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或非法行為；

(e)
另有人在選舉中就該人而作出與該人參選有關的舞弊行為或非法行為；

(f)
在選舉中普遍存在舞弊行為或非法行為；或

(g)
選舉、投票或點票程序上出現嚴重違規的情形。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32條。]

第二部分：可提出選舉呈請和上訴的人及提出的時間

6.2
只有下述人士方可提出選舉呈請：

(a)
候選人；或

(b)
聲稱曾是候選人並獲最少十名選舉委員支持者。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33條。]

6.3
選舉呈請必須在選舉結果宣布後的七個工作天內向原訟法庭提出。如欲申請許可以便就原訟法庭的判決提出上訴(如有的話)，須在原訟法庭發下有關判決的判詞後七個工作天內向終審法院提出。[《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34條。]

第三部分：司法覆核

6.4
為在選舉中當選的候選人能否合法地就任為行政長官而引起爭論的司法覆核上訴，須於選舉結果宣布後30日內提出。但在下述情況下，則上述時限可獲延長：

(a)
申請人已盡最大的努力，在該30日內作出申請或提出訴訟；以及

(b)
法院認為這樣做是有利於司法公正的。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3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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